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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根据*的法律、法规编写而成。全书共分六编二十八章，内容包括商法总论、公司法
、证券法、破产法、票据法、保险法。其中对商法学的*成就和商事法律的*制度进行了
系统的介绍，语言简练，内容直观，化繁为简，实用性强。
本书主要适用于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以及供社会相关人员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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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编 商法总论
第一章 商法导论
  主要内容：
  商法是调整市场经济中商人及其在商事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本
章主要阐述商法的概念、特征、法律渊源、商法发展史等关于商法的基础内容；同时通
过对商法与民法、经济法关系的界定，进一步明确商法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第一节 商法的概念与特征
  作为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规范之一的商法，了解其概念、调整对象和特征是掌握商法



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前提，也是区别商法和其他相近法律部门的关键。
一、商法的概念
  商法是指调整商主体在其商行为中所形成的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商法不仅可以存在于商法典中，也可以存在于其他有关商事的法律、法规之中，故商
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商法仅指商法典及其附属法规。广义的商法包括全部商事
法律部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商事关系的存在，必须有对其进行调整的商法。因此，一个
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可能没有商法典，但必然有关于商事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
规的总和就是商法。
二、商法的调整对象
  由于商法是调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因此，商法调整的对象是商事关系。
  所谓商事关系是指商事主体基于营利性目的而与他人形成的社会关系。商法调整的商
事关系有以下特征：
1.商事关系是一种财产关系
商事关系是商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平等性、自愿性和有偿性。虽然所有
的商主体均享有一定范围的人身权，如名誉权等，但商事主体的人身权却不由商法调整
，而由民法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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